
新竹市香山區大庄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第 1次 
代理教師甄試(第 3招)錄取榜單 

一、 社會類科正取: 11506220101F 魏 O 明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附註：   

1.上列正取代理教師，請於 115年 6月 24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8-9時攜帶身 

  分證、最高學歷、合格教師證書、退伍令正本、歷年離職證明(或服務證 

  明)正本及影本各乙份至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，逾時未到視同放棄。 

2.本錄取名單如有誤繕，依本校公告欄公布為準。 

3.請事先填寫好並攜帶到校辦理報到程序—本校報到單、擬任（現職）人員

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

具結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115     年     6     月     23     日 


